中国修辞学会读写教学研究会培训部

全国创新作文函授培训学员成长档案培训协议
甲方（培训学校）：中国修辞学会读写教学研究会培训部
乙方（函授学员）：

根据我国教育法律法规和中国修辞学会读写教学研究会章程的有关规定，经甲乙双方认可，特就函授培训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甲方对乙方进行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为期 12个月 的创新作文函授培训，培训费和资料费共计         元。
第二条：甲方责任与权利
1、确保函授培训正常进行，不得擅自随意改变培训计划。
2、对学员每月上交的作文，必须认真批改，并及时回寄至学员指定地址。

3、针对学员培训成绩，做出综合评估和建议，反馈给学员指导教师或家长。
4、鼓励扶植学员参加各级教育部门组织的作文竞赛活动。

5、策划、组织作文竞赛活动，表彰和奖励成绩突出的学员。
6、对某一方面有特长的学员，通过学会网站等平台对其宣传报道。
7、推荐培训学员的优秀作文在各级报刊上发表或结集出版。

8、对连续3个月不提交作业、不接受培训老师教导的学员，将开除学籍。

第三条：乙方的责任与权利
1、每月的10日前，须向培训部以邮寄形式提交一篇作文。

2、认真对待培训老师的回信批改，可及时提出个人见解。

3、积极参与作文竞赛或社会实践活动，可取得培训老师的指导。

4、结识其他培训学员，形成互动、互助、互批的写作形式。
5、对培训工作及培训老师提出个人建议或意见。

6、培训情况、培训成绩应向指导老师和家长公开。

7、作文获得成绩或表彰，应通知培训部在成长档案中注明。

8、如有特殊情况，需提前一个月向培训部提出个人退学申请。

第四条：补充规定

1、学员每月提交的作文书写，须用培训部发放的统一稿纸。
2、本培训属于函授培训，结业时由培训部为学员开具结业证明。
3、本培训结业后，可根据学员自愿转入其他培训班（详情咨询培训部）。

4、此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未尽事宜，另行协商。

邮寄：北京东区100026信箱116分箱培训部孔涛收   邮编：100026
网址：www.chinadxjx.com    电话：010-89524278、81974860
甲方：中国修辞学会读写教学研究会培训部



乙方：
日期：                     
                     日期：
中国修辞学会读写教学研究会培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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